
信息披露

2024/3/2

星期六

A10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88559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

2024-016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4年3月1日，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目星”或“公

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831,520股，占公

司总股本203,962,000股的比例为1.388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5.74元/股，最低价为23.70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5,182,953.4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2023年6月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1.5元/股，

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2023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3-03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3-038）。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3月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831,520股，占公司总股本203,962,000股的比例为1.388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5.74元/股，最低

价为23.7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5,182,953.4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2024年2月1日至2月29日期间，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414,620股，占公司总股本203,962,000股的比例为0.203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74元/股，

最低价为23.70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97,184.70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597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

2024-010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3年5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期实

施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00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023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因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40元/股调整为39.2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3年8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变更

的议案》，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中，并且正在

实施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资金总额由 “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含）”增加至“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方案中

的回购方式、实施期限等其余条款维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2月29日，在本次回购方案中，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11,519,5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02%，最高成交价为25.1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05元

/股，成交金额244,797,334.8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

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未在下列期间内实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688056

证券简称：莱伯泰科 公告编号：

2024-012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2023年12月修订）》 等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一交易日 （即

2024年2月2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

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4,177,000 35.96

2 LabTech�Holdings,�Inc. 16,118,000 23.97

3 于浩 1,432,446 2.13

4 王墨 1,210,084 1.80

5 周宜霞 985,718 1.47

6 罗彬 776,814 1.16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82,207 1.01

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554,132 0.82

9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 0.74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景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7,111 0.66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4,177,000 35.96

2 LabTech�Holdings,�Inc. 16,118,000 23.97

3 于浩 1,432,446 2.13

4 王墨 1,210,084 1.80

5 周宜霞 985,718 1.47

6 罗彬 776,814 1.16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82,207 1.01

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554,132 0.82

9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 0.74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景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7,111 0.66

特此公告。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688056

证券简称：莱伯泰科 公告编号：

2024-013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主要内容如下：

1、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

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使用完毕， 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次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2、回购资金总额：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

000.00万元（含）。

3、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4、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5、回购资金来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

个月、未来6个月均暂无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若上述主体后续有相关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若在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

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3、如发生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或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时，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或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

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已回购未授出的全部或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

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4年2月23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克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部分

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提议回购公司股份暨公

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2024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长期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业务发展前景及财务

状况等因素，公司拟以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三）回购期限

1、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

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则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

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下限，则回购期限可自公司决定终止本回购

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

前届满。

3、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回购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股份期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

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四）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

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

调整，则本次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0万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

（含），以公司目前总股本67,236,400股为基础，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35.00元/股进行测算如下：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

428,572-857,142 0.64-1.27 1,500.00-3,000.00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

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上限857,142股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0%，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

规则》的规定，具体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

时公司的实际回购股份情况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五）本次回购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

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

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

整。

（六）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以公司目前总股本67,236,400股为基础，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3,000.00万元，回购价格

上限35.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本次可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857,142股，回购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5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35.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本次可

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428,572股，回购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0.64%。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并全部锁定，则预计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按回购金额上限 按回购金额下限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0 0 857,142 1.27 428,572 0.64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67,236,400 100.00 66,379,258 98.73 66,807,828 99.36

合计 67,236,400 100.00 67,236,400 100.00 67,236,400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

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八）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

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1、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99,268.26万元，流动资产为78,040.75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84,904.78万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3,000.00万元测算，分别占上述财

务数据的3.02%、3.84%、3.53%。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14.47%。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来源为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且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结合

公司未来的经营及研发规划，公司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偿债能力和未来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能力支付回购价款。

2、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提升团队凝聚力和公司核心竞争力，

促进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3、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

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九）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

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

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

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亦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上述主

体在回购期间均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如上述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公司发函确认，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之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均暂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如上述主体

后续有减持股份计划，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十一）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胡克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2024年2月23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

回购股份，提议的原因和目的是基于对公司未来长期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并结合公司经

营情况、业务发展前景及财务状况等因素，提议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

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提议人胡克先生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

股份计划。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议人胡克先生

承诺在董事会审议本次股份回购议案时投赞成票。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

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次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约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如

果后续发生股份注销情形，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规

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

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回购股份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依据有关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

《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若涉及）；

5、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

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6、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

项进行相应调整；

7、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

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若在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

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3、如发生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或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时，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或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

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已回购未授出的全部或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

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B886403572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二）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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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3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10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南翼11层瑞茂通

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7,073,4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74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群立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菊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周永勇先生、副总经理邓小余先生和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建辉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因工作原因，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提名周永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提名周永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547,073,414 100.0000 是

2、关于提名谢德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提名谢德明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547,073,414 100.0000 是

3、关于提名王苗苗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提名王苗苗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547,073,414 100.000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提名周永勇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18,630,149 100.0000

2.01

关于提名谢德明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18,630,149 100.0000

3.01

关于提名王苗苗女士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

18,630,149 1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尚红超、李胜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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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部分公司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33元/股（含）。本

次回购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2月29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924,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2%，最高成交价为5.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4元/股，累计支付总金额为13,

005,63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上述回购

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688767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

2024-005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4年2月29日，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博拓生物” ）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830,922股， 占公司总股本106,

666,667股的比例为1.716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48元/股，最低价为22.2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49,979,987.5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2023年10月27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音龙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股份。 提

议的内容为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

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二）2023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

000.00万元（含）的公司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40.00元/股（含）的价格，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三）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下简称“《回购规则》” ）第十八条以及《公司章程》第

二十六条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0月28日、2023年11月6日、2023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披露的《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

议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2月29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830,922股，占公司总股本106,666,667股的比例为1.716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48元/股，最低

价为22.2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79,987.5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24-009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注册受理通

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4年3月1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签发的《受理通知书》（受理号：

JXSS2400016）， 由中美华东注册代理申报的注射用利纳西普 （ARCALYST?，Rilonacept� for�

Injection）用于治疗复发性心包炎（RP）的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受理。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内容

产品名称：注射用利纳西普

申请事项：境外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3.1类

规格：220mg/瓶

受理号：JXSS2400016

申报适应症：治疗成人和12岁及以上青少年复发性心包炎（RP）以及降低复发风险。

申请人：Kiniksa� Pharmaceuticals� (UK)，Ltd.;

注册代理人：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注射用利纳西普 （ARCALYST?，Rilonacept� for� Injection） 为中美华东与美国上市公司

Kiniksa� Pharmaceuticals,� Ltd.（Nasdaq:� KNSA）的全资子公司Kiniksa� Pharmaceuticals� (UK),�

Ltd.（以下简称“Kiniksa” ）合作开发的产品，中美华东拥有该产品在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

度等24个亚太国家和地区（不含日本）的独家许可，包括开发、注册及商业化权益（详见公司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注射用利纳西普是重组二聚体融合蛋白，可阻断白细胞介素-1α（IL-1α）和白细胞介素-1β

（IL-1β）的信号传导。该产品最早由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研发，并于2008年获得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 商品名为ARCALYST?， 用于治疗冷吡啉相关的周期性综合征

（CAPS），包括家族性寒冷型自身炎症综合征（FCAS）和穆-韦二氏综合征（MWS）。 2020年，FDA

批准其用于治疗IL-1受体拮抗剂缺乏症（DIRA）。

2017年，Kiniksa从Regeneron获得了注射用利纳西普的许可。 Kiniksa开发该产品用于治疗复发

性心包炎（RP），这是一种自身炎症性的心血管疾病，主要症状表现为胸痛。 在Kiniksa的开发下，注射

用利纳西普于2019年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用于治疗复发性心包炎。 2020年，FDA授予注射用利

纳西普用于治疗心包炎（包括复发性心包炎）的孤儿药认定。2020年，欧盟委员会授予注射用利纳西普

用于治疗特发性心包炎的孤儿药认定。 2021年3月，注射用利纳西普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复发性心

包炎，是目前FDA批准的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适用于12岁及以上人群的治疗复发性心包炎药物。 根据

Kiniksa披露的数据，2023年，ARCALYST?产品净收入为2.332亿美元，同比增长90%。

2023年9月，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收录复发性心包炎（RP）。 2023

年12月，注射用利纳西普RP适应症被CDE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除RP适应症外，2023年1月，注射用

利纳西普冷吡啉相关的周期性综合征适应症被CDE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 2023年11月，由中美华东

注册代理申报的注射用利纳西普用于治疗冷吡啉相关的周期性综合征的中国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受理。

截至目前，公司在注射用利纳西普项目的研发直接投入约为8970万元（含3个适应症）。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复发性心包炎为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注射用利纳西普国外关键性临床数据显示本品能治疗12

岁及以上青少年复发性心包炎并降低其复发风险， 国外上市后的临床经验也表明本品治疗RP具有显

著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由于患病率低，国内开发复发性心包炎相关药物的制药企业较少，如注射用

利纳西普顺利获批上市，有望为中国患者带来更多治疗选择。

本次注射用利纳西普RP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受理，是该款药品研发进程中的又一重要进展。 注射

用利纳西普复发性心包炎适应症和冷吡啉相关的周期性综合征适应症在国内均为罕见病，且均已被纳

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公司将继续全力推进这款产品在中国的注册上市，加速解决相关患者用药可及

性的问题，争取早日惠及国内患者。

公司深耕免疫用药多年，构筑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和雄厚的市场基础，拥有多款已上市免疫抑制剂

产品。自身免疫领域是公司医药工业重点发展的三大核心治疗领域之一，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基石。近年

来， 公司不断围绕自身免疫领域进行深入布局， 先后与荃信生物、 美国Provention� Bio、 美国

Ashvattha、美国Kiniksa、美国Arcutis、丹麦MC2等一系列技术先进的国内外创新研发企业进行合

作，引进全球领先的创新技术与产品，同时持续提升自身创新研发能力。公司现有产品及在研产品适应

症涵盖移植免疫、系统性红斑狼疮、银屑病、特应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复发性心包炎、冷吡啉相关的周

期性综合征等适应症，覆盖皮肤、风湿、心血管、呼吸、移植等疾病种类。

未来，公司创新研发将持续秉承“以科研为基础，以患者为中心” 的理念，以具有“临床价值、药物

经济学价值、商业价值” 为出发点，继续在自身免疫领域加大布局，以临床需求和患者为先，依托于公

司现有的研发平台加大生物药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丰富创新管线，最终实现公司在自身免疫领域的

差异化布局及领先的市场竞争力。

此次公司获得注射用利纳西普复发性心包炎适应症药品注册上市许可受理通知书，对公司当期业

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长期有利于推进该产品研发及上市进度，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上述药品在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许可申请受理后

将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进行审评，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通过后颁发药品注册证

书方可上市销售。药品审评审批时间、审批结果及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公司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研发及注册进度，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1日

证券代码：

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24-008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家商业化产品获得药品注册证

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4年3月1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东医药（杭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东医药（杭州）” 】独家商业化的细胞免疫治疗产品泽沃基奥仑赛注射液（商品名：赛

恺泽?，研发代号：CT053）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附条件批准上市，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

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既往经过至少3线治疗后进展（至少使用过一种蛋白酶体抑制剂及免疫调

节剂）。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信息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泽沃基奥仑赛注射液

英文名/拉丁名：ZevorcabtageneAutoleucel� Injection

商品名称：赛恺泽

剂型：注射剂

规格：目标剂量为1.5(10^8CAR-BCMA阳性T细胞/剂量，以10mL~20mL/袋分装至1袋或均分至

若干袋，每袋实际分装体积在标示体积基础上增加2.0mL。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受理号：CXSS2200084国

证书编号：2024S00347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240006

上市许可持有人：恺兴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上海科济制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

要求，附条件批准本品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产品相关情况

2023年1月，华东医药（杭州）与科济药业全资子公司恺兴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签署独家商

业化合作协议，华东医药（杭州）拥有泽沃基奥仑赛注射液于中国大陆的独家商业化权益（详见公司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赛恺泽?是一种自体BCMA（B细胞成熟抗原）靶向CAR-T细胞（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产品，它

是通过慢病毒转导T细胞产生的。 慢病毒编码的CAR包括全人源BCMA特异性单链可变片段

（“scFv” ）， 人CD8α铰链结构域、CD8α跨膜结构域、4-1� BB协同刺激结构域以及CD3ζ激活结构

域。 新全人源scFv具有较高的结合亲和力和稳定性。

赛恺泽?的获批是基于一项在中国进行的开放标签、单臂、多中心II期的临床试验（LUMMICAR�

STUDY� 1，NCT03975907）。 根据2022年美国血液学会（“ASH” ）公布的试验结果，赛恺泽?表现出

令人鼓舞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此前，赛恺泽?已于2020年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纳入突破性治疗药

物品种。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难治性的恶性浆细胞疾病，约占所有血液肿瘤的10%。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

速以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多发性骨髓瘤患病人数将持续增加，根据Frost� and� Sullivan估计，

2023年中国多发性骨髓瘤的患病人数大约为15.3万人，新发病例数为2.32万人，预计中国多发性骨髓

瘤的患病人数于2030年将增长至26.63万人。 因此， 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存在巨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

求。 本次赛恺泽?在中国获批，将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公司将全力开展这款产品在

中国的上市销售工作，推动其尽早造福中国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肿瘤领域是公司医药工业重点发展的三大核心治疗领域之一。 目前，通过自主研发及外部合作的

驱动模式，公司在肿瘤领域已形成了丰富的产品管线，拥有近十款全球创新药。公司肿瘤创新药管线的

重点在研产品，用于治疗铂耐药卵巢癌的全球首创ADC药物索米妥昔单抗注射液（ELAHERE?）已被

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 其上市申请已于2023年10月获得NMPA受理， 有望于2024年在国内获批上

市。 迈华替尼片用于EGFR敏感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III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到主要终点，公司预

计于今年递交该产品的上市申请。

此外，2024年公司多款新产品有望取得注册进展。注射用利纳西普（ARCALYST?）用于治疗冷吡

啉相关的周期性综合征（CAPS）的上市申请已于2023年11月获得受理，同时复发性心包炎（RP）适应

症上市申请已递交，两个适应症已被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 乌司奴单抗注射液用于成年中重度斑块

状银屑病的上市许可申请已于2023年8月获得受理。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临床需求和患者为先，与国内外优秀的企业合作，积极推进在研及引进新药的

研发和产业化进程，最终实现公司在肿瘤领域国际化布局及领先的市场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药品的销售受到行业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及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对公司利润影响有

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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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于看好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目前发展状况和未来持续发展

潜力，同时为了落实《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

司10名高级管理人员于2024年3月1日各自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共增持公司股份142,

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361,899,817股）的0.0042238%，增持均价7.328元/股，增持总金额人民币

104.05万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持股数量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

刘晓峰

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裁

0 0

黄凯

党委副书记、

董事、高级副总裁

0 0

史支焱

党委委员、

高级副总裁

1,577 0.0000469

卢宝丰

党委委员、

高级副总裁

3,367 0.0001002

戴钟伟

党委委员、

总编辑

0 0

金晓明

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

0 0

曹志勇

党委委员、

高级副总裁

18,143 0.0005397

严莉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0 0

鱼洁

党委委员、

副总裁

0 0

田培杰

党委委员、

副总裁

0 0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十二个月内，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本次增持情况

2024年3月1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个人自筹资金各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公司

股票，共计142,000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

前持股数

量（股）

本次增持数

量（股）

购买价格

（元/股）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增持后持股比例

（%）

刘晓峰

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裁

0 11,000 7.310 11,000 0.0003272

黄凯

党委副书记、

董事、高级副总裁

0 15,300 7.300 15,300 0.0004551

史支焱

党委委员、

高级副总裁

1,577 15,900 7.310 17,477 0.0005199

卢宝丰

党委委员、

高级副总裁

3,367 15,600 7.320 18,967 0.0005642

戴钟伟

党委委员、

总编辑

0 12,400 7.367 12,400 0.0003688

金晓明

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

0 19,000 7.335 19,000 0.0005652

曹志勇

党委委员、

高级副总裁

18,143 16,000 7.300 34,143 0.0010156

严莉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0 12,300 7.351 12,300 0.0003659

鱼洁

党委委员、

副总裁

0 12,500 7.350 12,500 0.0003718

田培杰

党委委员、

副总裁

0 12,000 7.351 12,000 0.0003569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暂无后续增持计划，如有后续增持，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承诺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其增持

的公司股份进行管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本次增持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

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日


